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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
開會時間：114 年 11 月份會議  

開會地點：本次會議改採電子郵件討論方式  

主持人：林簡任技正良陽  

EMC 技術問題窗口：陳明峰(freg.Chen@bsmi.gov.tw 分機 6530)  

安規技術問題窗口：林子民(Bruce.Lin@bsmi.gov.tw 分機 6533) 

記錄聯絡人及電話：廖金隆(cl.liao@bsmi.gov.tw，02-86488058#6531)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宣導事項 

一、檢驗行政組： 

(一)本局於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28日以經標檢政字第 11430016840號公告

預告「應施檢驗資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及「應施檢驗視聽音響商品

之相關檢驗規定」修正草案，相關訊息可瀏覽本局網站(https://www. 

bsmi.gov.tw/焦點消息/業務公告)，修正內容主要如下： 

1.將具連網功能之商品增列資安檢測標準，並調整檢驗方式如下： 

(1)原採符合性聲明之商品，修正為驗證登錄(型式試驗模式加完全品質

管理制度模式或製程品質管理制度模式或工廠檢查模式)或型式認可逐

批檢驗。 

(2)原採驗證登錄(型式試驗模式加符合型式聲明模式)或型式認可逐批檢

驗之商品，修正為驗證登錄(型式試驗模式加完全品質管理制度模式或

製程品質管理制度模式或工廠檢查模式)或型式認可逐批檢驗。 

2.「應施檢驗資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新增列檢不具儲存功能之數位攝

影機及數位相機，原列檢之集線器商品，區分為網路集線器(增列資安

檢驗標準)和 USB 集線器(維持原檢驗標準)；「應施檢驗視聽音響商品

之相關檢驗規定」新增列檢拼接式顯示器。 

3.原檢驗規定自 117 年 1月 1日起停止適用。 

(二)配合環境部預定於本(114)年 11月公告禁止汞用於製造螢光燈管產品，

及限制該等含汞產品輸入，有關應施檢驗顯示器商品如使用之背光源為

螢光燈，則不予核發證書。 


